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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方廣錩《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

問題》一文開頭就表明：「對佛教傳

入中國內地的時間，歷來有種種不同

的說法。但以大月氏使臣伊存於漢哀

帝元壽元年（公元前 2 年）向博士

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說較為可

信。伊存雖尊印度傳統口授，景盧卻

依中國習慣筆錄。因此，這部《浮屠

經》是第一部成文的漢譯佛經。」1這

番話看來平順，實際上不怎麼協調。
2問題在哪裡？「因此，這部《浮屠

經》是第一部成文的漢譯佛經」是句

推理出來的結論，語氣百分之百地肯

定，可是前文只不過認為伊存授《浮

屠經》之說「較為可信」。從一個在

多種說詞當中「較為可信」的說法竟

獲得獨斷認定事實如何的結論，似乎

太快了些。 

所幸，在此作者於注解中提供一

分參考文獻，是他本人撰寫的「《〈浮

屠經〉考》，載《法音》，1998 年

第 6 期」3。也許《關於漢文大藏經

的幾個問題》上讀起來略嫌草率的地

方，在《〈浮屠經〉考》講得頭頭是

道，所以筆者當然歡歡喜喜地把 

1998 年這篇大作拿來拜讀。該文開

宗明義表示：「第一部漢譯佛經究竟

出現於何時，歷來看法不一。」然後

歸納「秦始皇時，外國沙門釋利防

等」、「西漢劉向」、「西漢哀帝元

壽元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

經》」、東漢「譯出《四十二章經》」

共「四種觀點」。接著，方氏宣稱：

「第一部漢譯佛經的出現年代與佛

教初傳的年代緊密相關。對於佛教初

傳的年代，現在學術界基本傾向於取

伊存授經說。」然而可惜，未提任何

二手資料來說明「現在學術界」指

誰，只是下句——「綜觀關於第一部

漢譯佛經出現年代的各種說法，也仍

以伊存授經說較為可信」——表露個

人的認同，並順利帶出文章的主題：

「但前此人們一般均把《四十二章

經》當作第一部漢譯佛經，故有必要

對伊存所授《浮屠經》作若干考證。」

當然，這也令人相當納悶：不是說「現

在學術界基本傾向於取伊存授經

說」？難道學界未經考證而傾向於某

說，需要他人後來補充，下相關的考

據功夫嗎？這未免有點不可思議，不

過我也樂意承認：所謂「學界」確實

會有怪現象發生。 

方氏進行他「若干考證」之初，

先介紹相關文獻，說：「據現有資料，

伊存授經事原載於三國時魏人魚豢

所撰《魏略·西戎傳》。該書已佚，有

關史料見存於晉陳壽撰《三國志·魏

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的引注。

另外，在《世說新語·文學篇》的注釋，

《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

法琳《辯正論》卷五，《太平御覽》

的《四夷部》、《人事部》，《史記

正義·大宛列傳》，《通典》卷一九三，

《通志》卷一九六，宋董逌《廣川畫

跋》卷二《書〈西升經〉後》篇引《晉

中經》等，亦均有記述。」可見，資

料還真不少4，但作者顯然不打算全

盤整理，只說：「今將《三國志》中

的這條史料移錄如下，並參照其它有

關史料及湯用彤先生的考釋，略作箋

疏。」這又有問題5：前面明明表示

「有關史料見存於晉陳壽撰《三國志·

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的引

注」，而如今卻頓時身分突變，改稱

「《三國志》中的這條史料」，難令

人信服。沒錯，《三國志》正如方氏

所稱出自晉代陳壽之手，但確實的資

料出處《〈三國志〉注》為南朝劉宋

裴松之（西元 372-451 年）所編，是

相關但背景、性質完全不同的著作。

怎麼把它搞混了？6更何況往下討論

的都是《〈三國志〉注》援引、沒有

一手資料可對勘的《魏略》。 

方文箋疏之《〈三國志〉注》引

文《魏略·西戎傳》頭句為：「臨兒國，

《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7討

論的部分，先列出各種不同寫法——

「『臨兒國』，《御覽》卷三七○作

『臨樂國』；《正義》作『臨毗國』
8；《畫跋》作『臨倪國』」9

——，

然後推理說：「當指釋迦牟尼的故鄉

迦毗羅衛，梵文原文作 Kapilavastu，

遺址在今印度、尼泊爾邊境地

區。…… Kapilavastu 原意為『黃頭

居處』。10《慧苑音義》釋為：『謂

上古有黃頭仙人，依此處修道，故因

名也。』11在漢譯佛典中或作音譯，

或作意譯，異名甚多，但未見有譯作

「臨兒國」者。該「臨兒國」名與梵



文原名對音不類，顯非音譯。我懷疑

它或是從釋迦族起源傳說中衍出之

譯名，此處限於篇幅，無法詳述。至

於「臨樂」、「臨毗」、「臨倪」三

名，自然也非音譯。由於均為僅此一

見，故很可能是傳抄之訛誤。起碼「臨

倪」是由「臨兒」化出。既為僅此一

見，則孤證不立，故在此暫置勿論。」

這段文字裡唯一有點說服力的陳

述，乃是「很可能是傳抄之訛誤」，

其餘均不足以採納。往下要分析的兩

句——「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

母云莫邪」——，十四個字當中一半

屬音譯詞。照此文脈，前句「臨兒」

背後的詞，理應也是音譯的。這並非

個人創見。早在 1980 版的《辭海》，

「古地名」的「臨兒國」被視為「梵

文 Lumbini 的音譯」。12同一個理解

也見於許章真《西域與佛教文史論

集》13，或如 2003 年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的《「空」

「 」 「 」「 」 —— 玄學與

般若學交會問題之研究》認為《魏略·

西戎傳》這句應該這樣解讀：「臨兒

國（Lumbinī）〔sic!〕，『藍毘尼』

的略稱）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

（Buddha，『佛陀』的古譯）。」14另

參屈大成《兩漢佛教之流傳及佛教徒

活動考》「臨兒國即藍毘尼園（梵名 

Lumbinī），在天竺城中」15及中國佛

學院副院長傳印法師《月氏族與貴霜

王朝》「臨兒國（按，應作臨倪園，

蓋系古時筆抄之誤。臨倪園即藍毗尼

園，佛生處），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

屠」16。依筆者拙見，「臨兒國」的

「兒」字形近而誤，應作「毘」17。

至於日本學者鎌田茂雄根據藤田豐

八大正十年（西元 1921 年）在《史

學雜誌》第三十七編第七號發表的論

文《佛教傳來に關する魏略の本につ

きて》進一步主張「國」是「園」的

錯別字18，因「其國王生浮屠」一句，

茲不採納。據鎌田氏，藤田豐八參考

過「賴威氏」的著作，無疑是指猶太

裔 法 國 印 度 學 家  Sylvain Lévi

（1863-1935）的作品。到底是那一

部，因未目睹田豐氏的文章，自不確

定，不過從內容來判斷，應該是 1900 

年  5-6 月發表於《亞洲學報》的 

“Missions de Wang Hiun-ts’e dans 

l’Inde”，因為該文裡「臨兒國」 譯

成 “le royaume de Lin-eul”（「臨兒王

國」），並指出該名來自佛陀出生的

藍毘尼園（“tire son nom du jardin de 

Lumbinī où naquit le Bouddha”）。19
 

繞至一百多年前歐洲的東方文

化研究後，再回到方氏大作。針對「臨

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

的「浮屠」，方文闡述：『《世說》

作『浮圖』，即梵文 Buddha 之音譯，

後通譯作『佛』或『佛陀』。故所謂

《浮屠經》，意實為《佛經》。據現

有材料，古代印度並沒有一部名叫

《佛經》的佛教典籍，因此，這兒所

謂的《浮屠經》不能視為某一部印度

佛典的完整翻譯。」20據初步判斷，

文中隱藏了兩個大問題。一個是書名

號的使用。方氏是大陸的學者，當然

要用大陸的標準來討論他使用的標

點符號合不合理，所以在此參考《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

法》（GN/T 15834-1995）。照該用

法，「書名、篇名、報紙名、刊物名

等，用書名號標示」21。書名、篇名

等等，都屬於所謂的專有名詞，不是

一般名詞。此區別是有意義的，例如

在動盪不安的時代探討戰爭與和平

的問題跟沙龍裡評論《戰爭與和平》

的優缺點截然不同，因為前者指一個

社會狀態，後者卻是俄國作家托爾斯

泰的巨著 Война и мир。那麼，「古

代印度並沒有一部名叫《佛經》的佛

教典籍」的話，怎麼可能用書名號讓

身為一般名詞的「佛經」或「浮屠經」

突然間轉換身分當專有名詞？22這是

違背常理的。同樣難以理解的是從一

般名詞的概念忽然轉移到「譯本」。

方氏的邏輯是：因為印度沒有佛典叫

作《佛經》，所以「這兒所謂的《浮

屠經》不能視為某一部印度佛典的完

整翻譯」。他特別強調「完整翻譯」，

難道字裡行間要讀者相信是「部分翻

譯」嗎？此語境下搬出「翻譯」完全

沒有道理，而作者本人在他「《浮屠

經》云」後面也沒有用到冒號、引號，

看來實際上不將「其國王」等等視為

直接的引文，說詞和具體的處理前後

矛盾。 

《〈三國志〉注》引《魏略·西戎

傳》接著數句和「浮屠經」無關，所

以在此略過原文及方氏的討論。下一

相關的引文是：「昔漢哀帝元壽元

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

口授《浮屠經》。」方氏此處討論為：

「受經人，《世說》作『景慮』，《魏

書·釋老志》、《畫跋》作『秦景憲』，

《通典》、《隋書·經籍志》作『秦景』，

《通志》作『秦匿』。想必均乃傳抄

之訛。受經方式，《通典》作『秦景

館受……伊存口授』，《畫跋》作『秦



景憲使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

經》』，《辯正論》謂：『秦景至月

氏國，其王令太子授《浮屠經》。』

在此，到底是伊存出使到漢朝，向中

國人口授了《浮屠經》；還是中國人

出使到大月氏，從而學習了佛經呢？

《隨書·經籍志》對此作：『哀帝時，

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

經》。』乾脆不提誰到誰那兒去。看

來初唐時，此事已模糊不清，故魏徵

撰《隋書》便說了句模稜兩可的話。

從兩漢之際中西交通的形勢看，上述

兩種可能均不能排除。但比較各種史

料，謂伊存出使漢朝的史料出現得較

早，故我意傾向於《三國志》的記載。

不管怎麼說，當時確曾有過這麼一次

傳經活動，所傳的這部經並在漢地流

傳開來，只是『中土聞之，未之信了

也。』（《魏書·釋老志》）至於法琳

說授經者不是伊存，而是月氏國太

子，恐不可信：（一）孤證不立；（二）

《辯正論》中謊話太多。」23洋洋灑

灑，還是脫離不了老問題：一個是資

料出處不確——「《世說》作『景

慮』」，實際上資料來源是梁劉孝標

（西元 462-521年）的注釋；方氏坦

白承認他「意傾向於《三國志》的記

載」，但實際上《三國志》本身沒有

任何相關記載——，一個是完全不理

會其他學者老早對這些文獻上極其

分歧的說法進行過的討論。 

接在「《浮屠經》」後的《〈三

國志〉注》引文很突兀，說：「曰『復

立』者，其人也。」方文很投入地解

說：「《世說》等均作『復豆』。《酉

陽雜俎》前集卷二謂：『老君西越流

沙，歷八十一國，烏戈、身毒為浮屠，

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

大月氏《復立經》是也。』均可證『立』

乃『豆』字之形誤。『復立』，即『復

豆』，亦即『浮屠』、『佛陀』；《復

立經》即《浮屠經》。」24用「復立」

二字的《酉陽雜俎》如何證明「『立』

乃『豆』字之形誤」，我是不知道的，

不過若是端賴一部唐人的筆記小說

集來證明漢朝的歷史，也許有點冒

險，更何況這段文字的前後文：「鬼

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

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

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

（一曰域，一曰地）。九階二十七位，

七十二萬之次第也。老君西越流沙，

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為浮屠，化

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

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為元宮仙，

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為道，

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25其

可信度，大家再斟酌吧！ 

礙於篇幅，其他《〈三國志〉注》

引文和箋疏暫且跳過，直入方氏所謂

「從上述材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

論」：「張騫鑿空之後，隨著中原與

西域交通的發展，佛教開始沿西域道

傳入內地，其中於史有徵的最早傳教

活動，即漢哀帝元壽元年的伊存授

經。佛經亦同時傳入內地，即伊存所

授之《浮屠經》。這部《浮屠經》當

時被筆錄下來，並在其後的流傳過程

中出現一些互有歧文的抄本。該經後

雖亡佚，但不少書籍保留了它的若干

片斷內容。可能是所據抄本不一，故

保留下來的各片斷亦有矛盾互歧之

處。但不管怎樣，《浮屠經》是現在

可以考知的第一部漢譯佛經，這一點

可謂毫無疑義。」26可惜，筆者沒辦

法那麼樂觀，因為老實說問題太多

了。例如：憑什麼知道是「一部」經？
27說「該經後雖亡佚，但不少書籍保

留了它的若干片斷內容」很難明白指

什麼，因為相關的說法基本上都淵源

於已經遺失的《魏略·西戎傳》，而且

講得愈來愈離譜。哪稱得上是多種獨

立的證據？ 

也許可以看一下幾種英語著作

裡學者們如何絞盡腦汁來迻譯「伊存

授經」的關鍵句「昔漢哀帝元壽元年

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

授 浮 屠 經 」 。 Erik Zürcher 作 

“Anciently, under the Han emperor Ai,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period Yüan- 

shou (2 BC) the student at the imperial 

academy Ching Lu received from 

I-ts’un 伊存, the envoy of the king of 

the Great Yüeh-chih, oral instruction in 

(a) Buddhist sūtra(s)”
28；Leon Hurvitz 

譯 “In former time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Ai of the Han, in the first 

year of Yuan-shou [2 B.C.], the 

doctor’s disciple [po shih ti tzu] Crhing 

(sic!) Lu received oral instructions in 

the scriptures of Fou-t’u from Yi-ts’un, 

ambassador of the king of the Great 

Yüeh-chih”
29；Zhou Xiuqin 用 “In the 

first year of Yuanshou of the Han 

Emperor Ai (2 B.C.), Jing Lu, the 

student of an erudite, received from Yi 

Cun, the envoy of the king of the 

Greater Yuezhi, oral instruction in (a) 

Buddhist sūtra(s)”
30；Philip Flavin 翻 

“In the past,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Yuanshou 元壽  of emperor Ai’s 哀

帝  reign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BCE 2), Yi Cun 伊存, the emissary 

of the emperor of the Dayuezhi 大月

氏, transmitted orally the Fotu-jing 浮

屠經 (Buddhist text) to the Boshi Dizi 

博士弟子 (doctoral student) Jing Lu 

景盧”
31；Liqun He 作 “Once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Yuanshou Era (2 BC), 

under the Emperor Ai of the Han, Jing 

Lu, a National University Student, 

noted down a Buddha Sutra dictated by 

Yi Cun, the envoy of the King of Great 

Rou-zhi”
32。可見，以上五家始終都

沒有扯到佛典漢譯的問題。原來強調

的是佛經的教授，也不敢限定僅僅是

一部或某部佛經，最後才出現一種譯

法認為伊存將一部佛經念給博士弟

子聽，博士弟子則進而把它記錄下

來，不過這建立在一種誤解上。33
 

要把「浮屠經」的問題真正釐

清，在筆者來看，一定得遵照學術規

則。這牽涉到一般的法則與個案的特

點。前者包括：（一）把所有因先入

為主等等而形成的偏見不是排除、隔

開、冷凍，就是最好直接扔進垃圾桶

裡；（二）盡可能搜集全部的一手、

二手資料；（三）就文、義兩個層面，

盡力客觀瞭解這些資料到底在說什

麼。後者同樣簡單提三點：（一）六

十多年前，Zürcher 氏曾具體指出他

為什麼不相信「伊存授經」屬實。34當

時提出的疑點未化解之前，仍算一個

學術懸案，實在沒立場高談景盧筆錄

《浮屠經》等。（二）「口授」一詞，

《論衡．知實》、《漢書．藝文志》、

《三國志》中《魏書》、《蜀書》等

外典都載，而且詞書編纂者分析出兩

種釋義35，但釋氏雖以早期契經均口

耳相傳著名，漢文佛門書籍用到「口

授」卻並不多，而且最早的例子要等

到西元 385 年曇摩難提、道安、竺

佛年、趙整等緇素學者輯《分別功德

論》36所謂：「外國法，師徒相傳，

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37既然如

此，「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到底指哪種形式，必須重新評估之後

再講清楚。（三）「經」字含多義。

其中，「一定的、不變的法則」不但

見於傳統中國思想——如《春秋左

傳．宣公十二年》「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杜預（西元 222-285 年）

《注》「經，法也」38
——，佛典裡

也用過，換句話說，「經」未必等於

「修多羅」，也可以譯「法」

（dharma）、「教法」（śāsana）等39。 

因此，單就「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

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論，或許可以

說伊存當時沒有教科書，而是口頭跟

景盧講佛法。不過當然，此事的真假

還有不少待考的空間，宣稱「浮屠經」

的問題已經解決，恐怕言之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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